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所”）为云南景谷林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景谷林业”）2025年度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

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

其涉及事项的处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对该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情况

“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贵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唐县汇银木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银木业）股东崔会军、王兰存在汇银木业任职期间涉

嫌存在违规、违法行为导致原控股子公司汇银木业的有关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贵公司管理层发现该事项后，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 2025年 8月 14日收到唐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受案回执》。贵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整改措施，强化公

司内部管理，完善了相关的控制制度，贵公司已对相关内部控制缺陷完成了整

改。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针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相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上会所出具的公司 2025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上

会所对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报告，公

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上会所在公司 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

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不影响公司内部

控制的有效性，公司董事会尊重其独立判断，并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

产生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制定相应有效的措施，消除该事项对公司

的影响，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三、基本情况及公司应对措施

1、公司内部人员发现 2025年 3月 15日至 8月 6日期间，公司原控股子公

司汇银木业原实控人之一王兰存绕开公司内控系统监控及正常业务审批流程，

变卖公司存货导致汇银木业在盘点清查时出现库存亏空约 2,125万元（审定数），

且变卖所得款项均已转入其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公司发现后及时报案，于

2025年 9月 12日收到唐县公安局出具的《立案告知书》，被告知最终以“王兰存

涉嫌挪用资金案”立案，公司后续仍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持续依法追究王兰存等

人的法律责任，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采取了如下整改措施：（1）公司 2025年 7月委派了新的管理人员接管

汇银木业；（2）2025年 8月，汇银木业修订了存货管理、资金审批内控制度，

修订完毕内部即通知遵照新制度执行，加强财务、销售和仓储等方面的管理，

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3）加强公司内部反舞弊制度，提高全员反舞弊意识。

截至本报告期，上述重大缺陷已整改完毕。

2、公司内部人员在编制 2025年半年报过程中发现：2025年 1月，汇银木

业原实控人崔会军、王兰存各支取了 45万备用金一直未提供报销发票。

公司采取了如下整改措施：（1）公司 2025年 7月委派了新的管理人员接管

汇银木业；2025年 8月，汇银木业修订了存货管理、资金审批内控制度，修订

完毕内部即通知遵照新制度执行，加强财务、销售和仓储等方面的管理，杜绝

此类情况再次发生；（2）公司发现后，及时停止崔会军、王兰存审批权限，并

收集资料和证据，协同律师持续追究崔会军、王兰存作为股东损害汇银木业利

益的民事责任，追究崔会军、王兰存其他可能的刑事责任；（3）加强公司内部

反舞弊制度，提高全员反舞弊意识。

截至本报告期，上述重要缺陷已整改完毕。

3、特别说明：上述 2项缺陷均发生在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汇银木业，公司于

报告期内已转让持有的汇银木业 51%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汇银木

业的股份，汇银木业已不属于公司的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特此说明。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